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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△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权利

A 重点

任教。鼓励地方政府与师范院校合作，定
向培养乡村学校“一专多能型”教师。 建
立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的 “绿色通
道”，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（学位）或
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的教师可以通过考
察的方式直接引进。 二是提高乡村教师
待遇保障水平。 2008年率先实施中小学
教师工资福利待遇 “两相当”（县域内教
师与公务员相当、 乡村教师与城镇教师
相当）， 省财政每年安排近 10亿元专项
资金给予奖补。 目前， 全省已基本实现
“两相当”，“十二五” 期间粤东西北地区
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增长了 2倍多。 率先
全面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从
2013 年起，在全省范围实施乡村教师岗
位津贴（2016 年改为生活补助）政策，补
助标准不低于人均 500 元 / 月并逐年提
高到 2016 年不低于人均 800 元 / 月。
2015 年， 全省有 33 万乡村教师享受月
均 730元的生活补助， 乡村教师平均工
资水平比当地城镇教师高出 15%，部分
地区出现城镇学校教师主动要求到乡村
学校任教的现象。 三是优化城乡教师资
源均衡配置。 建立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
学校校长、 教师定期流动的刚性约束机
制， 县域内每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城乡
交流人数比例不低于 5%， 义务教育阶
段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 9 年以
上，校长在同一学校任满 2届，原则上要

在本县域内交流轮岗。 2015 年，全省公
办义务教育阶段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3.5
万人，占总数的 5.8%，其中县级以上骨
干教师 7500多人，占实际交流教师总数
的 21%。 四是积极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
展。建设 8个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，
与市县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建立 “校地
对接”“校校联动”新机制，大力组织开展
省级中小学教师专项培训。 2015年粤东
西北地区乡村教师参加培训 157 万人
次， 其中参加省级以上培训 14.6 万人
次。

5.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
一是大力实施“三通”工程。 加快农

村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， 大部分农
村中小学全部配齐计算机室、 语言实验
室和多媒体综合电教室。 截至 2015 年
底，全省公办中小学“校校通”接入率达
100%，多媒体教学平台进班级覆盖率达
100%，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和学生
超过 80%。 二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公共服
务“两平台”建设。 以建设教育数据南方
灾备中心为目标， 推进省级教育数据中
心建设，建成了基本信息安全防护体系、
省教育信息平台和一批重要业务信息系
统，推动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、中等职业
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、 学生资助管理
信息系统、 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统等
国家系统的部署和应用，全省教师信息、

中小学生学籍信息分别达 100%和 99%
以上。 三是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和能
力应用培训。 实施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
全覆盖项目，基本完成教育部“教学点数
字教育资源全覆盖”项目，全省 3973 个
教学点实现多媒体教学设备全覆盖。 全
省各地级以上市均建有教育资源库，建
成基础教育网、名师网络课堂、现代教育
技术实验联盟网等一批省级优质教育资
源网，为全省中小学师生提供免费服务。
同时，各级教育部门、电教系统和学校根
据实际需要， 组织开展教育管理人员信
息化领导力培训、“送培训下乡” 等专题
培训，培训教师 50 多万人次，培养骨干
师资 1500多人。四是开展教育信息化试
点实验。 确立 25个省级“以信息化促进
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验区”、19 个教育
综合体制改革信息化专项、8 个 “粤教
云”区域试点，获批教育部教育信息化试
点项目 33 项， 探索信息化促进教育公
平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信息技术与教育
教学深度融合的路径和方法。

6.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受教
育权利

一是加大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力度。
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， 对欠发达地区
新建和改建、 扩建特教学校予以奖补，
2014-2016 年共下达省专项补助资金 12
多亿元。 从 2015年起，在全省范围内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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